
 

  

2010年小武器问题调查：第九章概述 
平衡立法：对平民拥有枪支的管控 

 

 
图片说明：2004年9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三届枪支、狩猎和大自然展览会上，一个土耳其男

孩正盯着一支猎枪看。(版权所有) Mustafa Ozer/法新社图片 

 

世界上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外，几乎所有国家都允许平民购买和拥有枪支—当然是有

限制的。虽然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平民实际拥有自己的武器，不过总共也有大约6.5

亿件枪支，几乎占全球枪支数量的四分之三，或者说相当于国家武装部队和执法部门所

拥有枪支的三倍。 

虽然在过去20多年里，多个多边平台曾就平民枪支管理问题反复进行过辩论，但是

它在很大程度上不提国际监督。各国在融合文化、历史和体制等因素的基础上，按照自

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管理平民拥有的枪支，成了各国的权力。其结果是，对待此问题的方

式方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人们很难对各国管理平民拥有枪支的努力做比较性分析，

因此对此问题所做的研究也相对少得很。 

本章对42个辖区（28个国家和14个准国家级实体）管控平民获取和使用武器的立法

进行了比较，其目的是显示现有法律的多样性及其共同特点和立法根本，但并不去对个

别国家平民拥有枪支法的效力或适当性做出评估，也不对法律的贯彻、实施和遵守情况

做出调查。 

本章考察了对下列对象和行为进行管控的方式方法： 

 枪械 — 包括禁止和限制某些类型的枪支及其注册制度； 

 持有人 — 包括对应具备的条件的审查，如年龄限制、心理和身体健康情况、是否

有毒瘾、公共利益、能力要求、枪主人是否持有许可证以及对民用枪支转手的管理； 



 

  

 枪械的使用 — 包括审查在不同辖区一个人获取枪支的真实理由，如狩猎、练习射

击、射击体育运动、职业、表演或技艺、收藏或博物馆陈列以及自卫；此外，还要

对不同辖区拥有枪支的条件（如报告要求、安全保管和在公共场合持枪）作比较。 

 

要义: 

所有国家均承认需要采取某些措施以提高枪支的安全使用和避免误用或滥用、防止

威胁到公共安全以及持枪者本人的安全。 

 

本章注意到的第一点是，国家管理平民枪支的做法取决于这样一个问题：平民拥有

枪支究竟是他们的基本权利还是一种特权。凡是认为平民拥有枪支是他们的基本权力的

辖区，对枪支的管理就倾向于较宽容；反之，在认为平民拥有枪支乃是一种特权的辖区，

则对拥有枪支的限制较严。 

本章注意到的第二点是，尽管在这一领域缺乏国际标准以及不论国家把平民拥有枪

支视为一种权利还是一种特权，所考察的辖区在管控民用枪支方面具有颇多共同点，其

中包括许可证制度、枪支注册和保持持枪记录，以及限制和禁止拥有某些枪支等。更重

要的是，国家对平民获取枪支的控制是三管齐下，即同步管控平民可拥有的枪支种类、

持有人和使用许可。 

总的说来，各国抱有同样的基本目的：防止滥用武器和改善治安。但不同的是，有

些国家通过严格管控枪支来达到这些目的，而另一些国家则更愿意采用宽容的枪支管理

法。在世界范围内，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禁止平民这一群体拥有枪支，但是没有一个国家

允许平民不受限制地拥有和使用此类枪支。实际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寻求一种平衡 — 

其最终的形成取决于各国独有的历史和文化理念以及该国的法律（立宪）制度。 

 

要义: 

决定大多数国家在平民拥有枪支问题上的态度的基本想法，是试图在防止发生社会

危害（犯罪、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和自杀）和平民合法使用武器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相关法律的通过通常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一系列相互依存的因素，包括公众意见、

私人利益、社会动员、国家的优先事项，以及决策者之间的人际关系等等。在民用枪支

法方面，对待枪支使用和枪支犯罪的态度以及使用枪支的经历，对于法律的形成可能与

所有其他因素同样重要。 

简而言之，在这一问题上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做法。因此，各国当局在制定

民用枪支的管控措施时，必须考虑本国很多具体因素。不过，民用枪支的管控并不仅仅

反映地理因素。如同其他社会管控一样，民用枪支法可随光阴的荏苒而变化。不仅大规

模的枪杀事件可以促使修改相关法，而且诸如广大民众对待武装冲突和枪支管控本身的

态度的变化也可以起到同样作用。因此，各国政府在宽容和限制之间寻找平衡的努力中，

无疑将继续微调各自的民用枪支法。 

 




